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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强对流天气应对的通知

（第二期）

各县（市）区防汛办、市防指有关成员单位：

据气象预报，7月 20日白天，我市有强对流天气，主要降水

出现在中午至午后。平均降水量 5～15毫米，个别乡镇（街道）

降水量较大（40～60毫米），并伴有雷暴大风、冰雹、短时强降

水等强对流天气，最大小时降水量 20～40毫米;雷雨时最大风力

可达 8～10级。

当前我市正处防汛关键期，请各地和市防指有关成员单位高

度重视，克服麻痹思想：一要及时组织气象部门进行会商，密切

跟踪天气形势变化；二要加强山洪灾害预警平台值守，产生预警

及时发布，落实“叫应”机制；三要强化涉河在建水利工程的防御和

调度，提前撤离人员和设备；四要做好城区、城镇低洼地段、下

交桥等重点部位巡查值守，防止发生内涝灾害；五要加强值班值

守，及时报告各类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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